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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
 

江大工会〔2019〕1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第二次

会议纪要的通知 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现将 2019 年 4 月 23 日大病理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第二次

会议纪要（2019 年 1 号）中相关决议内容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议题：讨论关于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缺漏补助的规定等 6 个议

题 

决议： 

一、对因少数身份特殊导致信息不畅而造成的从未提交过补

助申请的、确实缴纳并交足互助基金的补助对象，同意进行缺漏

补助，补缺年仅限于 2017年度，按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手续办理。

请附属医院及相关部门对可能存在这类情况的人群进行梳理，对

符合规定的缺漏人员一视同仁，并立即畅通信息渠道，确保政策

传达、通知信息 100%的覆盖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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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因校本部与附属医院之间相互转岗位而造成每年缴纳

互助基金中断情况的少数人员，由人事处、附属医院核查 2006年

以来校本部转岗至附属医院和附属医院转岗至校本部人员的基金

缴纳情况，统计出中断年数和应补缴金额，形成书面材料由本人

确认，交与账务处实施补扣，大病互助基金委员会负责解释工作。

为防止今后仍有类似情况发生，统一规定为：转岗人员一律由校

本部财务和附属医院财务按原扣款帐户进行扣款。 

三、《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需要

修改的地方： 

1、第十七条：申请加入人员参加基金缴纳，需要履行审批手

续。经批准同意的申请加入人员，（在此添加）“校编人事代理人

员自起薪并缴纳互助金的次月起即开始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医疗互

助待遇，其他获批申请加入人员”（到此止）自基金缴纳之日起二

年后，进入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互助待遇时段。 

2、第六条  缴纳方法： 

第二段第一句修改为：学校配套资金（按 1：4 比例），由人

事处依据个人缴纳额的 4 倍计算配套总额汇总给财务处，由校财

务处一次性划拨到基金专用帐户。 

第十一条：将 3月 15 日修改为 4月 15 日。 

《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修订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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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后，正式发布《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互助基

金管理办法》 

本次基金补助名单不再公示，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向二

级单位和相关部门通报，接受教职工查询答疑。 

同意成立基金管理监事会，由校工会起草方案，提交执委会

讨论通过。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工会委员会 

2019 年 5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李洪波副书记、主席 


